
1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11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x 111年度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更新會會議運作實務與常見問題

中華民國111年 4月 23 日

東亞建築經理公司
唐惠群副總

講 師



2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11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簡報大綱

一.都市更新會籌組發起

二.申請更新會籌組

三.召開更新會成立大會

四.申請更新會立案

五.推動都市更新事業及會務運作

六.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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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更新會籌組發起

更新條例第27條

➢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需

逾7人才可發起組織更新會

更新會辦法第3條
➢ 應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過半數或7人以上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籌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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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組發起運作實務

住戶代表(促進會)遴選

• 公開場合徵求熱心住戶代表

➢ 發起人之選任為重要關鍵

➢ 熱心，時間，組織能力

• 促進會或委員會並不具有法
人資格

➢ 建議用簡單的住戶意願調查

➢ 將住戶的意見作初步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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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運作整合關鍵

• 社區原有的凝聚力強度

• 社區是否有靈魂人物(領頭羊)

帶領住戶開向重建之路

• 更新會運作要公平、公開、

不隱瞞任何訊息、財務公開

透明，理監事成員要能取信

於社區住戶，並協助解決困

難，更新之路才會走得比較

平順

http://www.yan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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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更新會籌組

一般情形
（事業概要業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

特殊情形
（同意比率已達更新
條例第22條第2項
前段規定者）

申請書、發起人名冊、章
程草案、發起人在更新單
元內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
本、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

1.申請書、發起人名冊、章
程草案、更新單元內之全
體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都市更新會之設立籌組
同意書及清冊

2.更新單元範圍應符合
更新條例第22條、第23

條規定之劃定基準

➢發起人

申請核准籌組所需之文
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籌組

➢同意比率

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
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及其所有土地總
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同意比率已

達更新條例第22條
第2項前段規定者，
得免附事業概要

但仍應檢附已達更新條
例第22條第2項前段同
意比率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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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更新會的特性

• 具法人之身份

• 由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自行發起，更新之相
關權益由所有權人自行承擔

• 會員以更新單元內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為限

• 由會員大會選出理、監事代表會員推動更新
事務

• 具公平、公正與公開之精神

• 在同一更新單元內以一個更新會為限

• 存續期間是有限的，當更新計畫完成後，其
法人人格即會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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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同意門檻
8

同意門檻
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最低比例
私有土地及建物樓地板面積

最低比例

事業概要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同意門檻
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最低比例
私有土地及建物樓地板面積

最低比例

事
業
計
畫

迅行劃定地區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優先更新地區 ３/４(７５％) ３/４(７５％)

更新地區外 ４/５(８０％) ４/５(８０％)

人數免計 － ９/１０(９０％)

事業概要同意門檻

事業計畫同意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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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期限

自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籌組
更新會後，發起人

應於6個月內舉辦

成立大會，如未在
期限內成立者，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廢止其核
准籌組

三、召開更新會成立大會
召開目的

主要為：

• 訂定章程

• 會員之權利及
義務

• 理事及監事之
選任…等

召開方式

在召開大會前20
日通知所有會員，

並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派
員列席。應以書面
方式通知與會人員

通知之會員應符合更新會辦法第6條規定之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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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議決事項
10

•出席門檻：以會員1/2以上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
樓地板總面積均超過1/2之出席

•同意門檻：出席人數超過1/2，出席者之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
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1/2以上之同意

門檻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三、選任或解任統籌處理都市更新業務之機構及其方式
四、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
五、議決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
六、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任
七、都市更新會之解散
八、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九、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相關之事項

權責

15日內分發各會員，送請主管機關備查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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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出席率及決議同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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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權責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執行章程訂定之事項
三、章程變更之提議
四、預算之編列及決算之製作
五、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六、權利變換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七、設置並管理本會經費、設置會計簿籍及編製會計報表
八、執行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
九、聘僱建築、估價方面之專業顧問
十、工程之發包與驗收
十一、聘任總幹事及幹事辦理會務及業務
十二、異議之協調與處理
十三、其他經會員大會授權之都市更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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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權責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研擬及執行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

三、監察理事會研擬及執行權利變換計畫

四、監察理事會執行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
定方式

五、查核會計簿籍及會計報表

六、監察財務及財產

七、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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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都市更新會立案

• 成立大會後30日內，都市更新會
應將申請核准立案之文件備齊後，
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立案

• 文件包括：更新會章程、會員與
理事、監事名冊、圖記印模及成
立大會紀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後，依法發給立案
證書准予都市更新會立案

• 每一更新單元內，核准立案之更
新會以1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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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自主更新 臺北市補助款
一、設立都市更新會：補助最高新台幣80萬元

1.籌組階段6個月內：40萬元
2.核准立案階段1年內：40萬元

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額度最高新台幣250萬元

1.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契約1年內：50萬元
2.臺北市府辦理公開展覽期滿後1年內：125萬元
3.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1年內：75萬元

三、擬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補助額度最高新台幣250萬元

1.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權利變換計畫之契約1年內：50萬元
2.臺北市府辦理公開展覽期滿後1年內：125萬元
3.都市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核定1年內：7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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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對象及次數

• 補助對象：都市更新會或申請籌組都市更新會之發起人

• 補助次數：同一更新單元以核給一次為限；申請案之更新單

元範圍內任一筆土地曾依本辦法獲准補助者，不再核給相同

項目之補助

• 提高補助：完整街廓或面積在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各款

補助上限各得提高20%

• 重複補助：申請案已接受市府以外機關（構）補助者，其補助

金額應予扣除

• 補助之總經費，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年度預算額度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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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都市更新會事業及更新會運作
• 考量都市更新會之組成欠缺專業技術及資金來源，易影響都市更新事業之

有效推動，得依更新條例第28條之規定，依民法委任都市更新專門知識、

經驗之機構，統籌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之行政、協調、調查規劃設計、工程

監造、施工及剩餘資產處分等事務

理事長

理事

理事

理事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

理事會會員大會

監事

監督、
查核理事會

對外代表更新會
帶領更新會業務
管理更新會

執行更新會業務

問題回饋 專職總幹事

會員

→成立更新會後，如何選擇專業團隊進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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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規劃

• 格局規劃

• 建材設備

• 估價原則討論

• 更新前後價值估價

• 工程發包

• 進度管控

• 品質管理

• 成本管控

營造廠

估價師

建築師

建經公司

整
合
協
調

管理執行

更新會
會員大會

✓ 全案代理執行管理

✓ 都市更新規劃

✓ 辦理銀行融資與信託

✓ 信託專戶管理

銀行

• 產權、資金信託

• 全案融資

✓ 營建管理

選定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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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管理團隊於各階段協助更新會遴選建築師、規劃單位(都
市更新計畫)、會計師(記帳士)、銀行、代書、營造廠等重大決
策，都經由更新會會員大會進行議決，並由專業團隊執行

一.建築經理公司：重建前期事務規劃與啟動、全案管理、銀行融資、信託
管理、協助發包、營建管理…等

二.更新規劃團隊：都市更新劃定、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規劃送件

三.建築師：建築規劃設計、建材設備等
四.估價師：更新前後權利價值比估價
五.銀行：全案融資貸款、產權、資金信託等

六.營造廠：工程承攬、興建、進度控管、品質及成本掌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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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召開理事會議
1.召開期限

• 理事會應至少每3個月由理事長召開會議一次，定期會議應於7日前通知各理事及監事

• 如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或經過半數理事提議時，臨時會議召開則須於2日前通知；亦可隨

時召集召開理事會議

• 監事得列席理事會之定期及臨時會議

2.召開目的及方式
–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 執行章程訂定之事項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 權利變換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 章程變更之提議

– 預算之編列及決算之製作

– 設置會計簿籍及編製會計報表

• 理事會之決議，除更新會辦法或更新會章程另有訂定外，應有過半數
理事出席，出席理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 理事會就更新會辦法第20條第2款至第6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2/3
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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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開會員大會
1.召開期限

• 更新會會員大會成立後，每6個月至少召開一次定期會員大會，如經由理事會認
為有必要，或會員1/5以上之請求，或監事函請召集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 如因理事長不為或不能召開會議超過二個會次者，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理事一人召集之

2.召開目的
• 更新會推動事項應由會員大會決議，以會員人數超過1/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

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1/2之出席，並出席人數超過1/2，出席者之土地
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1/2之同意行之

• 但下列各款事項之決議，應經會員人數超過1/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
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1/2之同意行之：
（1）訂定及變更章程
（2）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3）選任或解任統籌處理都市更新業務之機構及其方式
（4）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
（5）議決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
（6）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任
（7）都市更新會之解散
（8）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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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開會員大會
3.召開方式

•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於20日前通知全體會員

• 如係屬因緊急事故召開臨時會議時，可於2日前送達開會通知，
另應函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派員列席

• 為確認會員大會通知對象，建議應查詢地籍異動索引，確認會
員名冊及表決人數有無異動

4.相關事項
• 召開完成後，應將會員大會之議決事項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蓋章，並於會後15日內分發各會員

•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日期、開會地點、主席姓名及決議方法，
並應記載議事經過及其結果；並將議事錄送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

• 議事錄應與出席會員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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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年編製會計相關報表

• 理事會應每年編造預算，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編製資產負債表、
收支明細表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報表，經監事查核
通過，報請會員大會承認後送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 更新會應準用商業會計法規定設置會計憑證、會計簿籍，並依法定之會計
處理程序辦理相關事務

• 由理事會所造具之各項會計報表及監事之查核報表於會員大會定期會議開
會10日前，備置於辦公處所供會員查閱。理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會計報表
提經會員大會承認後15日內，連同會員大會議事錄一併分發各會員

(三)每6個月向主管機關申報執行情形

• 每6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
畫及預算等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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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解散及清算

(一)更新會解散原因成立之原

因有如下所列：

1.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更新條例第76條第2

項規定撤銷更新核准者

2.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3.更新事業計畫依更新條例

第78條完成備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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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開會員大會及辦理解散決議、清算決議及清算人選派

1.召開目的
解散原因成立後應召開會員大會，主要為都市更新會之解散、清算之決議及
清算人之選派，前述所指清算人可為：

(1)以理事為清算人
(2)章程另有規定
(3)會員大會另選清算人

2.召開及決議方式

• 召開大會前20日通知全體會員，依更新會辦法第6條規定，建築物辦理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期滿後，以公告期滿之日土地及建築物登記所載之所有
權人為會員。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應以書面方式
通知與會人員

• 以會員人數超過1/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
1/2同意行之建議會員大會召開時由理事會編製清算文件草案（清算期間收
支表、剩餘財產分配表與各項簿籍及報表），提請會員大會決議清算內容

25



26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11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認為建築屋況破舊

➢認為沒有電梯不便

➢認為防火安全不足

➢認為建築不夠耐震

➢認為土地使用效益低

➢認為是一種資產規劃

➢因災害建築受損

➢被判定為海砂屋

➢被判定為輻射屋

自主重建關鍵一：『住戶共識』

個人想法 部分想法 全體想法 行動計畫

➢單一住戶意願？

➢部分住戶意願？

➢全體住戶意願？

➢內部充分意見表達？

➢無意願的住戶問題？

➢形成初步運作組織

➢進行內部意見溝通

➢提高住戶共識度

➢尋找合適廠商進行 評估、提案簡

報

➢瞭解都更權利義務

➢初步實施方向確認

➢出席各項會議：

－聽取資訊

－表達意見

－參與討論

－決議事項

－監督進程

➢委任合適廠商啟動重建作業

➢配合重建程序

動機因子 意願形成 共識凝聚 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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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戶重建資金來源
（工程費用、管理費用、貸款利息）

銀行融資（由全體住戶決定銀行）

原有房貸

協助轉貸事宜

無房貸

代償融資
+

重建融資
重建融資

重建費用由住戶
依比例共同支付
（直接支付、銀行貸款等)

自主重建關鍵二：『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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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信託
重建期間個别地主之房地發生法

院查封、拍賣、繼承、移轉等情

事而影響或中斷重建的進行，造

成其他地主權益之嚴重損害

資金信託
於信託專戶中統籌管理收支款

項，確保全案資金專款專用

自主重建關鍵三：『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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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重建關鍵四：『專業管理』

更新進程管理、法定書件
製作、法定會議召開

更新

實施

營建

管理

顧問

管理

信託

融資

更新

規劃
全案工程控管、發包
、查核、驗收、點交

協助辦理產權資金信託、專戶
管理、協助向銀行辦理融資

以更新會或代理方式
實施都市更新計畫

全案進度管理、稅財務
規劃、法務諮詢

建經公司
全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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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仁愛路與光復南路東南側

使用分區：住4-1(特)

更新標的：基地275坪，12F/B1F，共57戶

重建計畫：興建B5/15F SRC造住宅大樓

更新類型：災損建築/自主更新/更新會

基本資料

大安區
尚華仁愛大樓
都市更新案

向第一銀行取得100%重建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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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計畫範圍

➢ 本都市更新單元為位於
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
段422號

➢ 94年8月12日台北市政
府劃定為都市更新單元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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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權屬

– 座落位置：台北市信義區逸仙
段三小段294-4地號土地

– 面積：908(平方公尺)
（274.67坪）

– 所有權人：58(人)

➢ 合法建物權屬

– 面積：7,447(平方公尺)

– 所有權人：57(人)

➢ 建物使用現況

– 構造：鋼筋混凝土造

– 屋齡：28(年)

– 樓層：B1/12F

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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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華大樓更新會

規劃設計單位

都市更新規劃單位

擔任建造執照起造人

辦理工程發包與施工管理

工程驗收與交屋

融資及財務規劃作業

重建資金融資

土地受託管理

專戶收支管理

產權登記

推動都市更新事業

東亞建經第一銀行

推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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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與信託架構

➢ 實施方式

⚫ 由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組成都市更新會擔任實施

者，並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 以更新會及全體住戶提共土地擔保並擔任借款人並配合
信託予選定之信託銀行

➢ 費用負擔原則
⚫ 所需之工程費用、更新規劃費用、貸款利息、管理費用及稅捐等列入

共同負擔費用計算，並由原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據全體住戶
協議之權利價值比例分擔

➢ 銀行擔保債權為全案開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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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區
水源路四、五期
整宅都市更新案

基本資料

基地位置：水源路(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西南側)

使用分區：住三

更新標的：基地910坪，5F/B1F RC建築，計

178戶，所有權人171人

更新計畫：13F/B4F，RC造住宅大樓

更新類型：自主更新／更新會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新店溪

104年7月7日開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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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計畫範圍

➢本更新單元位於水源
路35巷以西、台北市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以
南、水源路以北、水
源麗景社區以東所圍
範圍

➢ 89年6月26日台北市
政府劃定為都市更新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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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說明

➢ 土地權屬

– 座落位置：台北市信義區逸仙
段三小段294-4地號土地

– 面積：3,008(平方公尺)  （910
坪）

– 所有權人：166(人)

➢ 合法建物權屬

– 面積：6,571(平方公尺)

– 所有權人：177(人)

➢ 建物使用現況

– 構造：加強磚造

– 屋齡：50(年)

– 樓層：B1/5F



38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11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實施方式與信託架構

➢ 實施方式

⚫ 由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組成都市更新會擔任實施

者，並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 費用負擔原則
⚫ 所需之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管理費用及稅捐等列入

共同負擔費用計算，並由原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據更新前之
權利價值比例分擔

➢ 全體地主共同遴選銀行，以個別借款個別保證方式向銀
行借款，所有資金共同存入信託專戶

➢ 全體地主提供土地設定擔保，並配合信託予融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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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敦化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口西南側

使用分區：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

更新標的：基地784坪，14F RC建築，61個單元

重建計畫：興建B4/14F，SRC辦公大樓

更新類型：商辦大樓更新/代理實施/災損建築

服務項目：代理實施、專案管理、意見整合、工
程發包作業、營建管理、全案進度控管及驗收交
屋。

執行進度：完工並已交屋。

基本資料

松山區
台北金融中心
都市更新案

台北小巨蛋

一. 所有權人包含國泰人壽、兆豐銀
行、元大建設、元大投信、元大證券、
國票金融、德同航運、好來化工、勝一
化工、慶豐銀行等知名大型企業。
二. 完整結合都市更新與信託之商業
大樓更新案。
三. 由本公司擔任代理性質都市更新
之實施者。
四. 創下當時每坪135萬之臺北市商
辦區域最高成交價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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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QA時間~~


